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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所在律师事务所三年内未受到过司法行政机关行政

处罚和行业纪律惩戒，本人从未受到过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

罚和行业纪律惩戒；

7.执业 5 年以上并且已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律师，

并且具备下列资格之一：

(1）在各级律协担任理事或者监事优先；

(2）在各级律协担任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委员或者其他

专委会主任、副主任优先；

(3）在律师事务所担任主任、副主任或者管理合伙人，

积极参与各级律协行业管理工作；

(4）曾参加国内外官方论坛，如中国律师论坛、西部律

师发展论坛）等；

（5）在公共法律服务中获得表彰，如法律援助优秀志

愿者、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等。

本次培训，中共党员优先，参训人员中，中共党员（含

培养对象）须占 50％以上。培训期间成立临时党支部，组织

开展党的活动。

三、报名方式及名额分配

1.青年律师领军人才训练营参训律师的确定按照律师

自荐、律师事务所初审推荐、各市律协（联络组）审核审定、

省律协复核的程序进行报名。具体如下：

第一阶段：报名。各市律协收到通知后，根据名额分配，

及时做好报名工作，广泛动员，鼓励青年律师自愿报名。律

师事务所要进行初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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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阶段：审核。各市律协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，选拔

符合条件的优秀青年律师参加训练营活动。各市律协对选拔

结果要进行审定、公示，并将经审核、公示且确认无误的学

员名单报至省律协。

第三阶段：复核。省律协对各市律协报送的名单进行复

核，符合条件的学员将入选陕西省青年律师领军人才库并取

得参加训练营的资格。

省属公职、公司律师及省律协青工委直接向省律协报名，

届时青工委会同秘书处研究确定省律协青工委人选。

2.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。

四、相关费用

训练营统一安排食宿，相关学习费用及食宿费由省律协

承担。往返交通费由学员自理或学员所在律师事务所承担。

五、纪律要求

1.已取得参加训练营资格但临时因故不能参加者，须向

推荐单位请假并由推荐单位向省律协提出替换人员名单，时

间不晚于训练营开班前一周（2024 年 8 月 23 日前）。

2.未履行请假手续不参加培训的人员将影响自己及推

荐单位以后参加省律协大型活动的资格。

3.训练营期间请严格遵守考勤纪律，原则上不得请假，

因特殊原因确需请假的，请按照训练营请假程序执行。无故

缺勤的人员及培训期间违反纪律的人员将影响自己及推荐

单位以后参加省律协活动的资格。

六、报名材料





附件 1

陕西省青年律师领军人才第四届训练营
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单 位 名额（人）

1 西安市律协 33

2 宝鸡市律协 6

3 渭南市律协 6

4 咸阳市律协 4

5 铜川市律协 2

6 延安市律协 5

7 榆林市律协 7

8 安康市律协 5

9 汉中市律协 5

10 商洛市律协 3

11 韩城市律协 2

12 杨凌示范区联络组 2

13 省直两公律师 2

14 省律协青工委 10

15 外省律师 8

总计 100



附件 2

青年律师领军人才训练营报名表

市律师协会（盖章） 联系人： 电话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担任协会职务
所在律所名称

及职务
手机号码 微信号 身份证号

政治

面貌

1

2

3

4



附件 3

青年律师领军人才训练营

学员档案

所在律协：

所在单位：

姓 名：

陕西省律师协会

2024 年制



填报说明

填报人要按照本说明如实认真填写，各市律协（联络组）、省直律师事务所

要对填写内容认真审核。登记表一式 4份，报省律协 2份，各市律协（联络组）、

省直律师事务所留存 1份。

1.“民族”要写全称。如：“汉族”、“土家族”，不能简称“汉”“土”等。

2.“政治面貌”填写“中共党员”、“民主党派”、“群众”，民主党派要填写

规范简称。

3.“出生日期”按公历填写年月日。

4.“起始执业年月”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时间。

5.“学历学位”按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填写在国内外获得的、国家承认

的最高学历或学位。党校学历前加“中央党校”或“省级党校”。

6．“个人简历”从高中以后填起，要连续填写，不能间断。

7．“担任律师协会职务”按会长、副会长、常务理事、理事、监事长、监事

等职务填写，无职务可不填写。“担任律师事务所职务”按律师事务所全称和主

任、副主任、合伙人或执业律师填写。

8.“参加政治理论培训或业务培训情况”，要填写具体培训组织名称、参加

培训具体情况。

9.填写登记表同时需提供免冠蓝底正装彩色电子版 2 寸照片，照片为 jpg

格式。为保证显示效果，每张照片的数据量不小于 100kb。

10.《青年律师领军人才训练营学员档案》填写完毕后，学员所在律师事务

所需在“所在律师事务所评价”处填写评价意见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；市级律

协（联络组）审核后在“所在律师协会评价”处填写评价意见并加盖公章。



青年律师领军人才训练营学员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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